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實習學生【一般型】合約書114.11.01 修訂版


	立合約
書人：
	                            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姓名：            共  人 
	（以下簡稱丙方）
	



[bookmark: _GoBack]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習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分派丙方至乙方修習校外實習課程，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基於培訓實用專業人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原則，三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下列條款﹕
1、 實習合作職掌：
（1） 甲方之職責：
1.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2. 由○○○○系承辦丙方實習有關業務，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丙方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3. 甲方承辦系科負責進行乙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4. 甲方承辦系科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乙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丙方學習適應狀況及乙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協助解決丙方工作或學習之困難，並與乙方共同輔導學生，填寫「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
（2） 乙方之職責：
1.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丙方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2. 接受甲方定期實地訪視，並派專人指導丙方，與甲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丙方，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3） 丙方之職責：
1.  實習期間應遵守甲方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系科實習相關規定以及乙方實習規則，依規定時間出勤，虛心接受指導，保持良好品德，遵守職場倫理，保護業務機密，並與學校輔導老師保持聯繫，注意個人安全、職場安全以及交通安全。
2.  丙方於實習期間應繳納乙方實習費（包括實習指導及教材使用等）新台幣＿8000  元/期/人，甲方應按實習生人數，於實習前統一繳交予乙方。未按時繳交者，經乙方催繳至下次繳款日仍未補繳者，乙方則有權要求終止丙方之訓練，甲方及丙方絕無異議。
2、 實習期間：自民國115年06月22日起至115年09月04日止，甲方分派丙方至乙方實習，實習生名單及課程基本資料表詳如附件。
3、 實習場所：
（1） 實習地點：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地址: 臺南市永康區甲頂里中華路901號  
（2） 乙方如調動實習地點，應事先告知甲丙方。
4、 實習內容及每日實習時間：
（1） 實習項目安排應與丙方在校所學相關，並不得非法利用丙方留置到夜間實習，或從事學習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
（2） 實習項目內容規劃，應符合營養職類國家考試公版訓練計畫內容。
（3） 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40小時，且不得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進行
（4） 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依乙方人事管理規章辦理。
5、 [bookmark: _Hlk211600255]保險：實習期間，甲方應為丙方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及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6、 實習輔導機制及不適應轉換方式：
（1） 職前輔導：甲方應於實習前，要求丙方在實習期間遵守實習機構規定，並注意工作態度與紀律。
（2） 本職學能輔導：乙方應與甲方合作，針對丙方本職學能規劃適合之實習內容，並指派專責輔導人員帶領實習與訓練，增進就業能力與經驗。
（3） 生活及心理輔導：甲乙雙方應為丙方實習期間之生活輔導與問題解惑，並適時關懷身心健康及適應狀況。
（4） 丙方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乙雙方共同輔導，如經甲方評估或丙方反映仍不適應，應由甲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丙方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7、 保密及個人資料協定：
（1） 甲方在實習前應告知丙方未經乙方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帶走乙方任何物品。甲方輔導老師及丙方於實習期間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或隱私，應負保密之責，不得以任何方式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亦不得將涉及機密之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禁止丙方將機密資料以紙本、複製、抄寫或電磁紀錄等任何形式帶離乙方，非經乙方同意，亦不得擅自將實習內容相關照片、不當言論張貼於網站，如有違反，悉依相關法律處理。甲方及丙方不因實習期滿或終止而免除應負之保密責任。
（2）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乙方所取得丙方之個人資料，僅供乙方基於學生實習及資通安全業務與管理之特定目的使用，自個人資料所有人或甲方處取得個人資料之一方，不得將個人資料用於前所提之目的以外使用。
8、 實習環境安全：
（1） 乙方於丙方報到時，應即給予實習前教育訓練，包含實習內容、安全衛生、防災逃生等，並派專人指導。
（2） 乙方不得令丙方從事危險、違法之實習活動。乙方負責丙方於實習場所之安全防護。
（3） 乙方應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甲方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對丙方具有保護義務，確保實習環境之安全。丙方於實習期間疑似或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爰向甲方及/或乙方申訴時，甲方及/或乙方應依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4） 丙方於實習期間疑似或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使甲方得依校安維護通報系統向主管機關通報。
（5） 實習訓練期間，如有疑似或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之情事時，經審查後，甲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提請調查；若由乙方依性別平等工作法進行調查時，須有經丙方同意之甲方代表共同參與調查。
9、 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1） 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有損乙方聲譽或其他不適任之情事等，乙方應知會甲方共同處理，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實習。
（2） 丙方實習期間，如有毀損甲方財物或因故意、過失行為侵害甲方病人權益者，由該丙方應自負刑責及損害賠償責任。丙方於實習期間所用之器材或物品，如因不慎或故意損壞、遺失或被竊等情事，應由甲方與丙方連帶賠償。
（3） 丙方利用乙方所提供之場所實習，務須遵守乙方管理規則，接受用乙方人員之指導管理及督導考核。甲方應要求實習學生自律，如有違反，乙方得要求終止丙方之訓練，甲方及丙方絕無異議。
10、 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
（1） 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2） 乙方應於實習結束前將實習成績考評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如發生實習轉介或終止之情形，成績評核方式授權由甲方承辦系所決定之。
11、 合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1） 本合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2） 乙方違反本合約，嚴重損害丙方權益，經協商無效後，甲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
（3） 丙方違反本合約，嚴重損害乙方權益，經協商無效後，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
12、 附則：
（1） 附件：「實習生名單及課程基本資料表」、「校外實習計畫書」。
（2）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一部份，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
（3） 甲乙丙三方就本合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三方合意以臺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3、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簽署後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大學
職稱/代表人：                校長
地       址：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乙       方：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職稱/代表人：院長 林宏榮
營業登記地址：710402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統 一 編 號 ：06606103
電        話：(06)2812811

丙方：實習學生
	丙方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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